
28文 化 雜 誌 2012 

歷

史

乾
嘉
時
期
澳
門
房
屋
拆
遷
研
究

乾嘉時期澳門房屋拆遷研究

劉正剛* 張慧*

RCC84--2

   * 劉正剛，歷史學博士，暨南大學古籍所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領域為明清社會經濟史。

* * 張 慧，暨南大學古籍所碩士研究生。

近年來，筆者 [指本文之第一作者] 對清代澳門的房地產業較為關注，已發表了《嘉慶廿

二年中葡關於澳門地權爭議之研究》和《乾嘉時期澳門房屋修建與租賃之考察》，分別刊載

於澳門《文化雜誌》2010年秋季卷和2005年夏季卷。此兩文側重地權和房屋建設之糾紛研究。

其實，當我們仔細閱讀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時，屢屢發現乾嘉

時期澳門還不時發生拆遷房屋的現象，既有中方拆葡人房屋也有葡方拆華人房屋，從而引發

中葡官府之間、華夷民人之間的摩擦。然而學術界對這一問題至今尚無專文討論，本文即以

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的中文資料為主線，嘗試性地分析乾嘉時期中葡在澳門拆毀屋宇的緣

由及社會各方對拆遷所作的反應。

一年 (1831) 兩廣總督盧坤修訂〈防範澳夷章程〉

等。
(2) 
這些規章幾乎都有針對葡人建房的條款，如

〈澳夷禁約五事〉規定：“凡澳中夷寮，除前以

落成，遇有壞爛准照舊式修葺，此後敢有新建房

屋、添造亭舍，擅興一土一木，定行拆毀焚燃，

仍加重罪。”
(3)
 這是首次在中方文獻中出現“拆

毀焚燃”的字樣，既承認葡萄牙已建成房屋的事

實，但又表明對禁約頒佈後再建房的態度，顯示

了中方對國土管理的堅定信念。

清朝入主中原後，伴隨着政權建設的穩定，

清廷結束了遷海、禁海的政策，對外貿易重新啟

動，澳門葡人迎來了發展的新契機，居住人口不

斷增加。乾隆八年廣東按察使潘思榘稱:“現在

澳夷計男婦三千五百有奇，內地民雜居澳土者二

千餘人。”
(4)
 澳門華夷之間通婚現象也呈上昇趨

勢，時人張甄陶在〈澳門圖說〉中說：“今在澳

之夷約六百餘家，每家約三男而五女，其樓房多

空曠無居人，賃華人居之。(⋯⋯) 今澳中乃真夷

絕少，有粵人與夷妻私產者。”
(5)
 張氏所言“真夷

中方嚴控澳門房地產建設

明代嘉靖年間，葡萄牙人最終從中方獲得了

租居澳門的權利，開始在澳門建造房屋居住與儲

存貨物。據嘉靖四十三年廣東監察御史龐尚鵬

說，葡人“近數年來，始入濠鏡澳築室，以便交

易。不逾年，多至數百區，今殆千區以上。(⋯⋯) 

今築室又不知幾許，夷眾殆萬人矣”
(1)
。澳門因房

地產的發展儼然由小漁村變成了海濱貿易重鎮。

葡萄牙自此不斷在澳門從事擴張性的房產建設，

引起了中國官方高度關注，中方為此制訂了各種

法令、章程和條例，要求葡人嚴格遵守，如萬曆

三十四年 (1606) 香山知縣蔡善繼制訂〈制澳十

則〉、四十二年海道副使俞安性發佈〈澳夷禁約

五事〉，乾隆八年 (1743) 首任澳門海防同知印光

任發佈〈管理澳夷章程〉、十三年同知張汝霖發

佈〈澳夷善後事宜條議〉、十五年署理香山縣事

張甄陶制訂〈制澳三策〉、二十四年兩廣總督李

侍堯制訂〈防夷五事〉和〈禁例九條〉；道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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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少”，似乎說明華夷婚生子增多。清政府對華夷

婚生子大約沒有具體的劃分標準，估計納入葡人範

圍。人口增加，對住房的需求也隨之增加，而且葡

人大約已經付諸行動，所以才有乾隆年間中方密集

頒佈的各類法令，並強調禁止新建房屋，如張汝

霖頒佈的〈澳夷善後事宜條議〉即有“禁擅興土

木”條款，內容為：“澳夷房屋、廟宇，除將現

在者逐一勘查，分外造冊存案外，嗣後祇許修葺

壞爛，不得於舊有之外添建一椽一石，違者以違

制論罪，房屋、廟宇仍行毀拆，變價入官。”
(6)
 

其核心就是維持澳門房地產的原狀，對添建新房

者不僅給予法律制裁，而且還強行拆毀“變價入

官”。但實際上這些條文很難真正落實，因為葡

人總是想方設法突破法律界線，在“舊有”房屋

之外加建新屋。
(7)

乾隆初年，中方對進入澳門貿易的華人，規

定祇能居住在澳門城牆外，乾隆九年 (1744) 印光

任對華人在澳門貿易下達指令：“凡貿易民人，

悉在澳夷牆外空地搭篷市賣，毋許私入澳內，並

不許攜帶妻室入澳。責令縣丞編立保甲，細加查

察”
(8)
。可見，在澳門貿易的華人祇能在葡人居

住的城外空地“搭篷市賣”，不許進入城牆內貿

易，更不許攜帶家屬入澳。乾隆二十二年朝廷實

行廣州一口對外通商政策，廣州成為中西方交流

的前沿陣地，但夷人在廣州的活動受到中方嚴格

限制，“查歷來夷商到廣貿易，向係寓歇行商館

內 (⋯⋯) 如行館房屋不敷，亦責成該行商自行租

賃房屋撥人看守，(⋯⋯) 其前後行門，務撥誠實

行丁加謹把守，遇晚鎖錮，毋得縱令番廝人等出

外間行”。
(9)
 中方一方面對夷人在廣州實行劃地

為牢的管理方式，另一方面又將澳門劃為夷人特

定的居住地，乾隆二十四年，兩廣總督李侍堯經

朝廷同意後下令，外商在廣州貿易後要麼“依期回

國”，要麼“在澳門居住”。
(10)
 澳門遂成為外商

雲集的惟一合法區域。與此同時，中方放寬了華

人進入澳門城內居住的限制，華人於是不斷湧入

澳門，據德·吉格內斯在18世紀末的估計，時澳

門人口達12,000人，其中華人有8,000人之多。
(11)

乾隆以後進入澳門的華人，其居住來源主要

有二，一是租居葡人房屋，二是隨意搭建篷寮。

前者葡人當然樂意接受，因為此時居澳葡人已經

把房租作為謀生手段之一。乾隆五十八年，葡萄

牙果阿總督開始批准澳門葡萄牙人向華人出租房

屋，
(12)
 澳門房地產業開始昇溫，再加上18世紀

以後葡萄牙人在世界殖民格局中失勢，在亞洲力

量逐步減弱，其在對華貿易中的重要地位逐漸被

新興的國家所取代，到了19世紀初，“留給澳

門居民惟一可靠的資本投資辦法，就是投資房地

產”。
(13)
 華人在澳門租賃葡人房屋居住，其租

價在乾隆中葉之前相對較低，但乾隆後期的租金

明顯上昇，“康熙末年，一間用於居住的房屋年

租金約六元左右，折合白銀不足五両，營業舖面

租金則稍稍貴出。到乾隆三十二年前後，一間舖

屋的租金要十八元至二十四元左右，此後一路躥

昇，到乾隆四十五年就漲到大約三十六元，到乾

隆五十年以後至嘉慶年間躥昇至六十元、七十元

甚至一百元不等”。
(14)
 房租上漲，引發了澳門

房地產的亂象，一方面是葡人違例搭建增加，另

一方面是華人違例私建也增多，最終引起了中葡

雙方官府的不滿，雙方在對違建拆遷過程中既有

默契也有衝突，但一般都經歷由起初勸導到勸導

無效後的強拆過程。

其實，中方儘管屢屢推出新規章，試圖阻止

葡人新建房屋，但澳葡似乎總是陽奉陰違，因而

中方的新規章與葡人的新違例，就這樣在交互之

中不時出現。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澳門人口增多

導致房屋價格包括租賃價格的上揚，尤其是嘉慶

十四年 (1810)，中方出臺〈華夷交易章程〉，放

寬了華人居住澳門的條件，進一步刺激了澳門房

產的發展。“查澳內西洋人生齒日繁，以致屋宇

漸增添置。澳內華人原議不准攜帶妻室，以杜販

賣子女之弊。嗣因西洋夷目呈稱華夷貿易，惟賴

殷實華人，方足取信，若家家遷移萍蹤糜定，虛

實難稽。是以住澳華人仍准攜帶妻室，安土重

遷，亦難概令挈眷遠徙。惟澳內為地無多，華

夷雜處，若不定以限制，恐日致蔓延，應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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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人現有房屋若干、門戶若干，逐一查明，造

冊申報。已添房屋姑免拆毀，不許再行添造寸

椽”。
(15)
 從這一規定可知，一方面是華人居住

澳門城內已成事實，對華人攜妻室住澳祇能就地

管理另一方面則對葡人在澳門“已添房屋姑免拆

毀”，事實上是承認之前加建的合法性，但同時

又強調自此之後“不許再行添造寸椽”。可見，

中方有關澳門新建房屋的規定，總是被華夷民人

不斷突破。

中方對葡人違建拆遷的謹慎

乾嘉時期，中方直接管理澳門事務的地方官

為香山縣丞、香山知縣和澳門同知 (又稱海防同

知)，葡方與中方的交往，多逐級進行。中方在

遇到澳門葡人違例建屋或搭建時，基本上採取了

謹慎的態度。〈東波塔檔案〉記載的中方要求葡

方拆除違建案，最早為乾隆四十年五月十一日，

署香山縣丞戴就“夷人故喥嚹違例在蟾蜍石海邊

新填石基”，給澳葡理事官發了一份“諭令”，

要求“夷目”收到後“即便遵照，刻日督令喥嚹

立將新創牆腳石塊盡行拆除，搬遷別處，取具遵

依二本繳赴本分縣，以憑轉繳報覆。倘敢再延，

定行通稟，致干未便。速速。特諭”。從諭令的

口氣看，中方對葡方“再延”拆遷極為不滿，但

仍要求葡人自拆，然後寫“具結”二份，作為中

方執行憑證。據戴縣丞說，香山官府曾派人“履

勘兩次”，也“札諭該夷目押拆”，但葡方沒有

回應。中方又再次“飛飭夷目”，甚至有中方官

員“再三面諭該夷目”的說法，但“夷目任催罔

應，甚屬抗延”。
(16)
 這個案件最終結果如何，

限於檔案缺失不得而知。但中方對葡人在澳門違

建的拆遷處理，基本以此為套路進行。

嘉慶九年 (1895) 發生了中方拆毀南環公司

違例添造樓臺案。南環公司是英國東印度公司設

在澳門租賃葡人的商館物業，時任澳門同知鄒在

視察時發現這一違章建築。“查坭水黃朝修葺南

環公司行內圍牆一幅，經在前署府稟報批准，照

舊修整在案。茲查得該坭水所修圍牆內原有空坪

長十四丈餘，闊七尺，竟不遵照，輒於坪內新添

樓臺一座，殊干例禁”。香山官府即刻立案，一

方面派人查證，另一方面傳喚黃朝，據黃朝供

稱：“現修圍牆一幅，當日稟報時係繪圖照舊修

復，如今添造樓臺一座，實知違例，但非小的主

意，係夷人士利間地堅意着令建造。”
(17)
 中方

鑒於葡人在修復舊屋時，又添造新樓臺，於是給

澳葡理事官發出諭令，“諭到該夷目，即便轉飭

該夷遵照，立將公司行圍牆內空坪所添造樓臺一

座刻即拆毀，仍令照舊修復，毋得新添，致違定

例”。從諭令中可知，中方的態度相當謹慎，在

查清原委的情況下，仍命令夷人自行拆毀。拆遷

結果如何，材料沒有言明。

中國政府除了禁止澳夷私自添建房屋外，還

嚴格禁止葡萄牙人臨時搭建篷寮。嘉慶十二年

(1807)，據巡澳差役黃充稟稱：“查夷兵在於關

部前右側新搭浮臺一所，貯屯炮械，該處係屬要

地，恐有住居岸民及蛋民出入，或遇風水，灣泊

躲避有礙等情。當經牒移查勘去後，隨准戎廳勘

覆前來。”香山知縣彭昭麟為此諭令理事官：

    

茲查該夷目之夷兵新設葵寮二處，一在六

角亭，一在關部前右側。其六角亭海面夷船絡

繹開行，西北一帶空虛，該夷目撥兵防守，尚

為堵禦起見，且係蓋搭寮篷，與實建房屋有

間，又不妨礙行人，姑寬免其拆毀。惟查關

部前右側貼近居民，為船隻聚集之所，此處設

立夷兵，安炮搭寮，殊屬無謂。且民人出入，

在所必經，倘遇風雨，船隻灣泊，大屬妨礙，

未便違例任由擅搭，合諭拆毀。諭到該夷目，

立將新搭關部前右側一所浮臺刻即速行拆毀，

免礙船隻行人。仍將拆毀日期稟覆本縣，以憑

查核。倘敢抗違，定即稟明大憲封拆，變價入

官。均毋緩延，致干未便。速速。特諭。
(18)

    

這一諭令說明，中國官府在拆遷的過程中仍

持謹慎態度。對夷人所搭建的篷寮採取了兩種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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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同的做法，一是六角亭一帶因人口稀少，葡

方為“堵禦起見”而搭建的軍事防禦性質的篷

寮，可能對維護中方海疆安全也有一定的好處，

所以“姑寬免其拆毀”；二是在華夷雜居之地的

關部，屬於人口流動頻繁區，葡方在此“安炮搭

寮”，明顯“大屬妨礙”交通，所以中方諭令葡

方“速行拆毀”，以保持街道暢通。至於拆遷程

式，中方諭令夷目自行拆毀，並將“拆毀日期稟

覆”中方，便於中方“以憑查核”，“倘敢抗

違，定即稟明大憲封拆”。可見，中方對葡人的

違建拆遷，一般都是令夷人自行拆毀，若葡人違

抗，中方則經過層層申報，以獲取上級同意，然

後再行拆遷。

也許正是因為中方對葡人違例建房屋拆毀的

行動不夠雷厲風行，所以葡人總是想方設法違規

建屋，山水園萬羅威案即是一例。嘉慶十三年 

(1808) 正月二十五日，澳門同知熊前往澳門視

察，“因公臨澳，路過土名山水園地方，見有夷

人用木板圍住白地，私造房屋”。中方隨即諭令

澳門理事官進行清查，“山水園白地是何夷人私

造房屋？因何違例私築？從速確查明白，稟覆本

分府，以憑核辦”。
(19)
 但理事官在收到中方諭

令後似乎並沒有迅速執行，所以同知熊不得不在

四天后下令香山縣丞繼續跟進查辦此事。正月二

十九日，香山縣丞吳兆晉又照會理事官繼續查明

此事，“諭到該夷目，即便遵照，立即查明山水

園地方係何夷人違例起築牆垣，希圖私造房屋，

逐一明白稟覆本分縣，以憑申覆究辦，該夷目毋

得 延干咎”。所謂“白地”大約是與官地相對

應，或尚未納入官府管理的土地。

負責辦理此案的香山縣丞吳兆晉係江蘇武進

人。他於嘉慶二年出任香山縣丞，到此時已在任

十二年之久，有着長期與澳葡當局打交道的經

驗。嘉慶十三年二月初五日，熊同知又給吳縣

丞劄，要求他“即便帶同弓丈手、畫匠人等，

督同夷目 哩哆，親赴山水園夷人私造白地房屋

處所，丈明基址已築高若干，長若干，闊若干，

深若干，分築若干間數，逐一眼同丈明，繪圖註

說，並查開是何夷人私造，以憑通詳”。吳縣丞

收到後，立即諭飭夷目，“即便帶同通事，聽候

本分縣親詣山水園夷人私造房屋處所，眼同丈

明，繪圖註說”。吳縣丞經過親自勘查，得知

山水園係夷人萬威羅所建。他將勘查結果向澳門

同知稟報，再由澳門同知向廣州府彙報，直至上

報到總督兩廣部堂，據四月十九日，香山知縣彭

昭麟在諭飭理事官中說，“嘉慶十三年二月二十

日，奉總督兩廣部堂吳批，(⋯⋯) 嚴禁夷人

喴囉，不許白地興建房屋，及禁止木板、灰石、

磚瓦各店，毋得私賣”。此案幾經周折，終於將

喴囉私建的山水園房屋封禁，並拆毀違建的部

分。嘉慶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署香山縣丞鄭諭

飭夷目 嚟哆，他將帶領中方人員親自檢查山水

園封禁與拆遷情況：

     

照得澳門土名山水園夷人 喴囉白地違例

建造房屋一案。經前分府熊查覺，稟奉各憲批

行飭禁在案。本府蒞任閱澳，見土名山水園夷

人 喴囉增白地違例建造房屋封禁處所俱已完

好。是否該夷於封禁後藐法私建完固，抑尚未

建竣？會同兩哨把總刻日親往該處，逐一查勘

清楚，即日稟覆，以憑親往拆毀。事關違制，

毋稍玩視等因。奉此，合就諭飭。諭到該夷

目，即便遵照，本分縣訂期於本月二十六日

會同海防營兩哨營員，前往山水園查勘該夷

私建房屋，逐一分晰稟覆軍民府憲辦理。該

夷目亦即前往會勘，毋得違玩，致干未便。

特諭。
(20)

    

從此諭飭中可知，中方對山水園的處罰基本

上得到執行，“ 喴囉增白地違例建造房屋封禁

處所俱已完好”。而中方對葡人違建的處理，一

般都是和葡人理事官共同辦理，在程式上是中方

給葡人理事官下達諭飭，要求理事官和中方人員

一起到現場勘查。這一做法顯示了中方在處理涉

外事務中的謹慎態度。也正因如此，使得山水園

這樣的普通違建處理延續了一年半時間，但從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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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反映了澳葡當局對夷人私建房屋的姑息，他

們並沒有嚴格執行中方的飭令。雖然中國官吏在

澳門仍具有較高的權威，但由於澳葡當局從中作

梗，中方在澳門的執法權已難以得到堅決貫徹，

案件判決結果執行難問題日趨突出。
(21)

事實上，中方對澳門葡人建屋的處罰，並沒

有能完全起到震懾的作用。嘉慶時期，葡人違例

建屋仍相當普遍，從而也引起了華人的不滿。嘉

慶十五年，居住在澳門三層樓舖戶但輝等就懇請

香山縣官府出面禁止蕃人哆呢吡咧嚹圈築官地，

稟文如下：

    

切西洋夷人住居澳地，嚴定章程，除舊址

外，不許多添一椽一石，歷數百年遵行。蟻等

三層樓舖屋，向與澳夷哆呢吡咧嚹租住，面前

空闊官地，並無夷屋舊址。自貪夷喏瑟山哆頂

受，遂妄生覬覦。乾隆五十八年，迫令舖民郭

麗彬等搬遷，並欲將此地起建稅館。又嘉慶四

年拆逐蕉園圍居民，欲圖開廓，均經前縣憲申

飭諭禁，始得寢息。

詎貪夷故智復萌，直欲將此地建屋。本年

六月賄囑坭水黃亞華偽以修復舊址瞞稟批准，

竟將向來寬闊官地圈築四十餘丈，有礙居民，

更違定例。蟻等經稟明仁臺履勘，將該處原係

白地，並無舊址，實於舖民有礙情由，具覆前

軍民府憲。迨番差袒護，復為該夷砌詞瀆稟。

又蒙前分憲行臺覆勘，復經仁臺繪圖註說申

覆，並將辦理緣由移縣知照。批飭該夷，毋

得平空起建，着令坭水停工，填復牆腳各在

案。

蟻等一場老幼，莫不頂踵歡籲，謳頌仁

恩。奈夷人刁抗狡猾，間日督令黑奴在於海

邊暗砌牆腳，預偽舊址地步，坭水又不遵填

坑孔，實為滋蔓。蟻等迫於本月念三日歷情

稟懇軍民府憲，給示嚴禁。奉批：爾等所稟

如果屬實，速即就近赴駐澳縣丞稟請示禁可

也等因。
(22)

    

但輝在稟文中所述的三層樓舖屋一帶至少自乾

隆末年就已經是華夷雜處了，祇是華人多租住夷人

房屋而已。夷人不斷蠶食附近“空闊官地”，迫使

華人搬遷，尤以乾隆五十八年和嘉慶四年最為典

型，但最終似乎均被中方制止。不過，夷人從未

放棄過爭奪空餘土地的念頭，嘉慶十五年六月，

夷人“故智復萌”，通過賄賂中國工匠，“將向

來寬闊官地圈築四十餘丈”，據為己有。中葡民

人經過幾個回合的申訴及官府勘查，中方諭飭葡方 

“毋得平空起建，着令坭水停工，填復牆腳”。但

葡方對中方諭令的執行陽奉陰違，“間日督令黑奴

在於海邊暗砌牆腳，預偽舊址地步，坭水又不遵填

坑孔，實為滋蔓”。

也正因葡人在修葺舊屋時，不斷違規加建，

從而引起中方的時刻關注，以致中方後來對澳門

葡人修葺舊屋的過程也不時派人檢查。嘉慶十七

年五月，香山縣丞潘世綸為宋亞曉承修原蕃官拜

把房屋查與原圖不符事下理事官諭：

    

據該夷目稟稱：現據前任夷官拜把說

稱：向有房屋一間，坐落風順廟街，因年久

壞爛，僱倩坭水匠人宋亞曉承修，先經亞曉

報明，蒙批准照。茲數日各匠停工退避，問

其何故，據稱太爺差人拘拏，但拜把房屋未

曾竣工，誠恐風雨傾 ，勢難停止，請即代

為稟懇求情方便，俾得及時修竣，免遭風雨

等情。據此，查坭水報修該夷等房屋，定例

照依圖內開載，長寬高低，丈尺式樣，照舊

基址修葺，不得多添一椽一石。茲宋亞曉報

修拜把之屋，查與原圖不符，是以本分縣飭

差轉喚亞曉，當面丈明丈尺，有無違例增添

情弊，並非着其停工。
(23)

    

由此可見，宋亞曉等華人在修葺夷官拜把舊

屋時，並沒有完全按照上報的圖紙進行，中方除

了傳喚維修者外，還派人前往丈量，顯示了中方

對澳門主權的密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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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方對華人房屋拆遷的軟硬兼施

從《東波塔檔》所呈現的乾嘉時期華夷房舍

糾紛案件來看，華人租住葡人舖屋或自行搭建篷

寮，大部分位於澳門半島沿海地區，葡方要求拆

遷華人房屋的地點主要集中在草堆街、關前和營

地街。拆遷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未經中方允

許，擅自拆除；二是向中方申訴，得到同意後拆

毀。

澳葡拆遷華人房屋的案件，最早在乾隆五十

二年 (1787) 八月，“澳門兵頭、管庫帶領黑奴，

拆毀郭南泉等舖，並拆毀營地街民人篷舖，”澳

門同知得到報告後，立即委派知縣“親臨澳門彈

壓”，先是“曉以律法，嚴切開導”，不料葡方

不予理會，以致中方不得不“諭以兵威”，即動

用軍隊介入，葡方懾於中方的威力，“各皆畏

懼，責備 哩哆一人生事貽累”，葡方在中方的

強行施壓下，被迫罷免理事官職務，並“出具日

後不敢再犯，遵依稟繳”，且將“拆毀各寮舖補回

一十三間，約束黑奴”。中方也見好就收，“澳夷

向化，實出恭順，允具遵依在案”。
(24) 
乾隆五十三

年十月，針對葡方對華人搭建的寮舖不擇日期，

隨時拆遷，中方諭飭理事官應尊重中國風俗，   

“擇日興工”，“如定期而民人不遵拆遷，其咎

在民人。若無定期而遽飭黑鬼拆毀滋事，其咎則

在夷人，合諭飭遵。諭到該夷目，即便遵照，將

定於何月日興工建造，立即具稟本縣，以憑飭着

各寮舖拆毀，毋得擅令黑奴拆毀，致啟事端，大

干未便”。
(25)
 乾隆五十四年，澳葡議事會在徵

得中方同意後，在營地街建造墟亭，專供華人商

販擺賣貨物，以遏制華人私自搭蓋篷寮的行為： 

“照得營地街向為肩挑負販各行賣買聚集之所，

是以建立墟亭，分設瓜菜、雞鴨、魚、肉四行，

擺賣地方，不容混亂。”
(26)

葡方對華人違建的拆遷，多數時候是請求中

方派差役自行拆毀。乾隆五十七年六月，署香山

縣丞朱鳴和應夷目稟請押拆草堆街泗合號舖前佔

建楹柱的請求，隨即飭差前往押拆。“茲據差役

楊聘、章耀稟稱：小的等奉票，協同澳門地保，

押令泗合號舖戶，將所豎楹柱拆毀，該舖戶業

於六月三十日遵奉拆毀凈盡，現在並無楹柱存

留。”
(27)
 然而，時隔不久，澳門夷目 嚟哆又

向香山縣丞報告說：“泗合號舖戶違斷，在於舖

前拆毀原處起蓋小屋一間，懇請拘訊飭毀。”香

山縣立即傳喚舖戶詢問。據泗合號舖戶韋學眾到

案供：“小的在澳門開張泗合酒米舖，上年小的

在舖前豎立木柱二條，曬晾衣服，被夷目具稟，

奉案下飭差押拆。那時小的已經遵票拆毀了。本

年因天時暑熱，小的不合仍在原處豎了木柱二

條，上搭草席，遮蓋太陽。今蒙查訊，小的即行

拆毀，嗣後再不敢了。求恩典等供。”中方將此

知照夷目，指示他“立即查明泗合號舖前搭蓋小

屋，如果拆毀凈盡，即行稟覆本分縣，以憑察核

備案”。
(28)

嘉慶時期，華人開始在墟亭內外搭蓋篷寮、

添建舖屋，以致屢屢出現火災。嘉慶二年二月

間，“營地篷寮失火，燒去篷寮”；嘉慶八年正

月間，“三巴下篷寮失火，殃及舖八十餘間”；

嘉慶十二年八月間，“關前篷寮起火，燒去篷寮

數十間”，十月間，“草堆篷寮起火，殃及舖戶

居民二十餘間”。
(29)
 篷寮區接連不斷的火災，

成為中葡官府的一大心病。葡方為此曾兩次擅令

蕃役拆毀篷寮，結果被香山縣看作是對中方主權

的藐視，嘉慶三年四月，香山知縣堯茂德就葡人

決定拆毀關部前、草堆、營地等處篷寮一案，表

示嚴重抗議：

    

現據該夷目稟稱：澳門關部前、草堆、營

地等處，叢蓋如寨，蜂屯蟻聚。於正月內稟請

嚴飭清拆，今望理無期。茲議本月初十日將

所請飭拆等處寮篷，督令夷差務行拆淨等情

到縣。據此，查本案先據具稟，當經備移戎

廳，親詣勘明拆毀去後。茲據前情，查該夷

目既經具稟，應候本縣查辦，乃不靜候辦理，

擅議定日，督令夷差，將各寮篷拆淨，不獨稟

內語句狂謬，抑且目無天朝法紀，甚屬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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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移催戎廳刻日查明辦理外，合諭嚴飭。諭到

該夷目，即便遵照，靜候戎廳勘明移復核辦，

毋得擅自督令夷差將各寮篷肆行拆毀，致滋事

端，大干未便，毋違。特諭。
(30)

    

堯知縣認為，既然澳葡當局已經向中國官府

稟報，就應該配合中方查明事實。但葡方卻“擅

議定日，督令夷差，將各寮篷拆淨”，不僅如

此，地方官府還認為澳葡當局“不獨稟內語句

狂謬，抑且目無天朝法紀”，顯然葡方的做法有

損中國主權，其行為被視為對天朝的藐視。中方

在處理澳葡請求拆遷時，有時給予積極配合，如

嘉慶九年正月十八日，署香山縣丞李淩翰在給澳

門夷目 嚟哆的信中說，本月初二日收到葡方關

於墟亭內外以及關前、草堆篷寮屢屢失火，請求

中方“懇拆寮篷以杜後患”，當即敕令中方的差

役協助地保“立將墟亭內外以及關前、草堆等處

寮篷押拆凈盡”。他本人還決定於二十四日親臨

澳門查驗拆遷墟亭等處篷寮情況，“如有違抗，

立即分別督拆究辦”。
(31)
 也就是說，中方有時

會催促香山縣丞“刻日查明辦理”，但同時一再

諭令理事官“毋得擅自督令夷差將各寮篷肆行拆

毀”。但葡方對中方抗議有時會置若罔聞，嘉慶

十二年四月，夷目又擅自督率黑奴拆毀篷寮，香

山官府再次照會澳葡理事官，“即現有一二抗頑

之徒，未經遷拆，亦應候本縣飭差嚴查拆毀，拘

拿究治。該夷目等何得混想擅自督率黑奴拆毀，

殊屬不合。除即日飭差協同地保前往查拆外，合

行諭知。諭到該夷目等，即便遵照，毋得擅行押

拆，致滋事端”。
(32)
 中方強調澳葡當局在拆毀

華人篷寮前，須先上報廣東官府，經批准方可拆

遷，且在拆毀過程中必須有中方參與才能拆毀。

葡方因屢次擅自拆毀而受到中方的警告，於是不

得不尋求中方的支持，是年十一月，夷目懇請中

方將關前、草堆、營地等處篷寮拆除淨盡，“毋

許存留，免貽後患”。署廣州澳門海防軍民府對

此批覆：“查草堆地方失火延燒，業經出示曉

諭，所有營地大街至稅口前一帶寮篷，務須拆除

淨盡去後。據稟前由，除行縣丞，並飭差一體押

拆外，合就行知。”
(33)
 可見，中方對葡方合理

的拆遷建議，也給予積極配合，但前提是葡方要

尊重中方主權。

嘉慶二十三年四月初二日晚，營地街內茅寮

起火，延燒墟市及大街一帶舖面。澳門理事官立

即呈文中方，認為此次火災是因為華人“擅自私

搭寮篷過多，故爾有此一難”，要求中方“飭差

押令澳地華人，速將各處寮篷盡行拆毀，以免懸

火燭之憂，更免窩藏匪徒滋事”。
(34)
 四月初十

日，理事官又懇請香山知縣將關前等處違例搭蓋

篷寮盡行押拆，“今關前、草堆篷寮，仍然蓋搭

如織，竟致違例添造房屋，(⋯⋯) 伏乞仁憲飭令

押拆凈盡，永杜火患”。
(35)
 估計因華人搭蓋篷寮

太多，一旦拆遷將會出現社會動亂的現象，所以

香山官府似乎並沒有給葡人任何答覆。於是，理

事官在五月初二日遂越級向粵海關監督呈文，請

求“轉呈兩廣總督”，希望通過高層來迫使香山實

施拆遷行動。但葡人的呈文似乎也不了了之。從邏

輯上講，在有關華人篷寮拆遷中，葡方若未經中方

允許私自拆毀，即被視為藐視天朝，但倘若向中方

稟明情況，且在中方督導下拆毀，則就會被認可。

也就是說，中國政府對澳門房屋擁有拆與不拆的決

定權，葡方祇有配合執行的權利而已。

當然，中葡雙方的拆遷有着質的不同，葡方

一再強調“澳以內盡數夷業”，所以要求對所有

民人搭蓋的篷寮悉數拆毀，而中國地方政府則強

調“拆之有度”。以嘉慶十年十月香山知縣吳兆

晉發佈的告示為據：“今率同眾紳士，逐一清

理，使各行擺賣仍歸原處，篷寮盡行拆毀。如

有不礙街道，應留寮舖，立即召人承頂，每歲

納租，以充公用。”
(36)
 從這份告示中可看出，

華人舖戶數量增長迅速，甚至出現了佔據官地的

行為，中國政府祇是對違章的篷寮進行拆除，其

餘“不礙街道”的篷寮則被保留了下來，顯示了

華人勢力在澳門的增長。

以上葡方拆遷華人篷寮案，多發生在營地

街、關前街、草堆街，合稱三街商業區，“此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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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者，古澳之商業樞紐也”。
(37)
 起初這裡是澳

葡居住地，此後華人逐漸聚居於此，搭蓋篷寮，

開舖營生，並建三街會館，商業繁榮，形成澳門

城中華人最集中的街區，“澳門城內形成了華洋

雜居的總體格局，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華人相對聚

居的街區；與此同時，華人逐步深入到葡人聚居

區，使得雜居的程度進一步加深”。
(38)
 在東坡塔

檔案中，葡人常說澳門“向係我夷人借住”，“澳

以內盡屬夷業”，其範圍大致為“東至三巴門、

水坑尾門，西至海邊，南至媽祖閣，北至沙梨

頭，歷繪圖形，呈送各憲在案。歲輸地租五百餘

両，並無另有官地可許民人起造舖屋，歷數百年

無異”。
(39)
 言下之意，凡是在這個範圍內的土

地都屬葡人支配，即屬“夷業”，三街恰好屬於

這一範圍內。澳門城內葡方強拆民人舖屋的行為

就不難理解了。

葡方除了直接督率黑奴拆遷之外，還不時

挑起事端，捏造事實，試圖阻止華人在澳門城

內占地築房。如嘉慶十年十二月，一名蕃役捏

稟鄭亞佐佔地起築舖屋，香山知縣彭昭麟為此

下理事官諭：“茲據該地保劉關紹、差役黃充

覆稱：鄭亞佐起築舖地，係與地主林作梅兄弟

批出建造，並非佔踞夷地起築。情因夷差鎖煉

頭到鄭亞佐舖索借銀両不遂，以致捏稟夷官，轉

稟差查，合將查過緣由，據寔稟覆等情。”彭昭

麟要求夷目“立將索借混稟該夷差嚴行查責。嗣

後如有此等事情，務宜查確，方得轉稟。毋再仍

前混稟，致干未便”。
(40)
 葡人在稟文中屢稱華人

建屋之地屬 “夷地”，“澳以內盡屬夷業，澳以

外不敢越居。四至圖形，現存香山縣內，歷歷可

查”。
(41)
 中國官府始終強調澳門所有土地皆屬

中國“官地”。所以香山知縣認為鄭亞佐舖屋是

批出建造，言外之意是得到了中方允許的，澳夷

無權干涉。嘉慶二十三年華人漆垚峰在關前空地

建房，葡萄牙人企圖阻擾漆垚峰建造舖屋計劃，

並沒有得到香山官府支持。也就是說，漆垚峰的

建造舖屋得到了中方默許。筆者已做過相當深入

的研究，此不贅述。
(42)

清代乾隆嘉慶年間，中葡雙方在澳門的房屋拆

遷行為，實質上是一場有關地權的保衛戰。中方始

終堅持對澳門土地擁有絕對的主權，嘉慶十四年兩

廣總督百齡在巡視澳門時強調：“澳門地方雖向賞

給西洋夷人租賃貿易，究屬天朝地界。”
(43)
 而澳

葡當局認為中方對華人建造房屋的默許實屬侵

權行為，張廷茂教授在談到澳門華夷雜居所涉

及到的主權問題時指出：“清政府始終堅持對

澳門華人社群實施完整的管轄權，極力禁止澳

葡官員插手華人事務，但同時要求他們有義務

執行中國官府的有關命令，並在地方官員處理

澳門華人事務的過程中予以配合和協助。”
(44)
 

本文的分析表明，在屋宇拆遷案件中凡是涉及到主

權問題時，中方都會毫不含糊、堅定不移地加以捍

衛。乾嘉時期，中葡雙方在屋宇建設上的“拆”與 

“建”，毋庸置疑是一場爭奪主權的拉鋸戰，這

一時期，因為朝廷實行廣州一口通商，大量夷人

祇能在澳門居住，加之大量華人的湧入，澳門華

夷違例建屋屢見不鮮，嘉慶二十一年香山縣官員

派出舉人趙允箐、監生葉恒澎前往澳門，會同地

保清查澳葡私佔官地的情況，“澳門夷人歷來添

造房屋，俱係漢人瞞稟照舊修復，拼工包整，已

照原界溢出數倍”。
(45)
 可見，澳門葡人房屋在原

有的基礎上已延伸了數倍之多，而且澳門圍牆以

外的附近地方，也由華人建造了許多房屋，用於

營生與居住。當然，澳門違例建設房屋之所以能

成為事實，與差役收受賄賂不無關係，早在嘉慶

十年十月，香山知縣吳兆晉在發佈嚴禁舖戶私搭

篷寮的告示中即指出：華人搭蓋篷寮，“竟以官

基佔己業，私相售典，收取租錢。各衙門差役勒

索規利⋯⋯”
 (46)
 有學者指出：“從1748-1815年

的七十七年間，葡人溢出數倍的房屋面積，正是

以大量金錢裝入三府差役口袋得以實現的”。
(47) 

可見，差役的從中漁利也是澳門違建不止的一個

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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